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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发改价费规〔2021〕107号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进一步完善汽车客运站收费管理的通知

 
各市州、县发改委（局）、交通运输局：
为了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交运规〔2019〕17号）中关于完善汽车客运站收费分类管理的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汽车客运站务收费管理，保护旅客、承运人和汽车客运站的合法权益，促进道路旅客运输业和道路客运服务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经研究，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汽车客运站收费实行分类管理。车辆站务基本服务中的客运代理费、客运发班费、车辆安全例行检查费、社会车辆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和旅客基本站务服务收费中的旅客站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除此之外的其他汽车客运站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一）客运代理费指客运站为承运人代办客源组织、售票、检票、发车、车辆停放、运费结算等客运业务，按客运运费（不含通行费）的一定比例，向承运人计收的代理费。客运代理费按不同站级和服务质量等级分别确定，客运站应按核定的站级和服务质量等级实行挂牌经营和依法收费。
客运站只为承运人提供统一安排班次、发车车位和候车室，但不代办售票、检票服务，客运站可按客运运费的一定比例收取客车发班费。
（二）车辆安全例行检查费为客运站按照交通运输部颁布的《汽车客运站安全生产规范》要求，对进入客运站的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向承运人收取的相关费用。
（三）旅客站务费指具备站级标准规定的设施、设备的客运站，为旅客提供候车、休息、治安保卫、安全检查、信息等基本客运服务，按每人次在客票内向旅客计收的费用。站务费作为构成票价的一项成本因素，不得在客票外向旅客另行收取。
（四）社会车辆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是指客运站为停放在车站专用停车场的社会车辆有序停放和场地占用提供相关服务时，向社会车辆收取的费用。
二、汽车客运站政府指导价收费实行分级管理。省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交通运输部门指导全省汽车客运站收费管理，并制定客运代理费及客运发班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具体标准见附表。市（州）发展改革部门会同交通运输部门对本辖区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区汽车客运站收费进行管理，并制定车辆安全例行检查费、社会车辆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旅客站务费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各县（市）对本县（市）辖区内汽车客运站收费进行管理，并制定车辆安全例行检查费、社会车辆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旅客站务费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市级与县级、县级之间定价管辖权有争议的，由市级牵头商议确定。
三、各市（州）、县（市）制定和调整车辆安全例行检查费、旅客站务费收费标准要按相关规定进行成本监审，收费标准方案应通过网络或媒体向社会公示，广泛听取社会意见。
社会车辆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严格按《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湘发改价费规〔2020〕801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汽车客运站不得突破客运代理费、客运发班费、车辆安全例行检查费、旅客站务费政府指导价，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自主确定具体执行收费标准。
五、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汽车客运站服务项目，由汽车客运站根据公平竞争原则自主确定。
六、汽车客运站提供服务收费时，应按规定实行明码标价，在收费地点或客运站门口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投诉电话等内容，接受社会和相关部门的监督。
七、本通知自2021年3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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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汽车客运站客运代理费最高收费标准表
	客运站站级和
服务质量等级
	收费标准
	备注

	一甲
	10%
	1、客运代理费和发班费以客运运费（不含通行费）为基础计算。
2、客运站只为承运人提供统一安排班次、发车车位和候车室，但不代办售票、检票服务所收取的客车发班费，不分站级和服务质量等级一律为5%。

	一乙
	9.5%
	

	一丙
	9%
	

	二甲
	8%
	

	二乙
	7.5%
	

	二丙
	7%
	

	三甲
	6%
	

	三乙
	5.5%
	

	三丙
	5%
	

	四级站及以下
（含便捷车站）
	5%
	


注：客运站站级和服务质量等级由交通运输部门根据现行有关规定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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